遠雄京都社區寵物管理辦法
100/11/26自訂
第一條  遠雄京都社區（以下簡稱本社區）管理委員會為提供全體住戶舒適之環境空間，依據社區規約第二十八條規定，訂定「遠雄京都社區寵物管理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以期發揮監督功能，並作為管理依據。
第二條  本辦法所指「寵物」係指：除「人」以外一切有生命，不得對人員有生命之威脅，供玩賞伴侶目的而飼養、管領之犬、貓、鳥類等動物，其他非一般性寵物需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可進住本社區
第三條  寵物之飼主，以年滿十八歲者為限，未滿十八歲者飼養寵物，以其法定代理人、法定監護人為飼主。
第4條 飼主對於所管領之寵物，有義務於飼養當日起至管理中心辦理寵物申請登記建檔列管（飼主須檢附飼養寵物照片、種類、名稱、來源及接種法定傳染病疫苗相關健康證明文件），不得拒絕。經管委會同意核發【飼養許可證】後始得進住本社區。

未依規定登記之寵物，經物管中心發現或住戶檢舉後，報請相關主管單位處理。

第5條 飼主對於所管領之寵物，應飼養在自家，不得飼養在公
  空間（如各棟樓層走廊、梯間等），如違反前述規定，
經物管中心發現或住戶檢舉後，報請相關主管單位處理。

第六條  飼主飼養之寵物，除得送交動物收容處或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，不得任意棄養於本社區。若發現無人飼養之寵物，物管中心有權轉送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。

第七條  本社區內嚴禁遛寵物並禁止寵物進入以下區域：

（1）閱覽室

（2）兒童遊戲室

（3）健身房

（4）視聽室

（5）管委會辦公室（物管中心）
（6）各棟頂樓
（7）其他供社區住戶共同使用之場所

第八條  若有寵物破壞社區環境衛生及影響住戶安寧顧慮時，全體住戶均可向物管中心反應或立即予以糾正、舉發。

第九條  寵物出入本社區須由飼主陪同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（例如：繫狗鍊、嘴套等），若飼主未適當管理寵物而導致他人受傷或物品毀損時，飼主應負起一切相關費用及法律責任。
第十條   本社區公共區域為所有住戶所共同擁有，每位住戶均有盡善良維護之義務，若因寵物隨地便溺或踐踏社區內花草樹木而破壞環境及衛生時，物管中心接到違規通報有權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，並須收取清潔費每次新台幣伍佰元。
第十一條 若寵物因飼主飼養不當，造成人員傷害與當事人無法私下和解時，物管中心應報請相關單位處理。
第十二條 來賓（含訪客）所飼養之寵物須至物管中心登記，住戶應告知訪客請其遵守本社區之寵物管理辦法。

第十三條 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，經舉報達三次（含）以上者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六條規定，報請主管機關處理並公告之。
第十四條 本辦法若有未規範之處，以政府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

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本社區管理委員會發布日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